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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洋 工 程 锚 链 营运 检 验 指 南      

1. 适 用范 围    

本 文 旨在 向 验 船 师 提 供 已 为船 级 社 按 移 动 式 近 海 钻 井 平 台 要 求

入 级 的 定 位锚 泊 系 统 检查 指 南。      

临 时 锚 泊 设 备 应 按 船 级 社 《钢 质 海 船 人 级 与建 造 规 范》 进 行 检

验。    

2 . 检 验 间 隔 期、 目 的 和 范 围    

2.1 年 度 检 查 应 以 约 12 个 月 的 间 隔 期 进 行、 以 及 平 台位 于 作 业 吃
水 和 定 位 锚 泊 系 统 处 于使 用 状 态 中。    

2 . 1 . 1 年 度 检 查目的 是 确 认 锚 泊 系 统 在 下 一 次 年 度 检 验 前 能 继 续
实 施 其 预 定 的 用 途。 年 度 检 验 不 应 防 碍 平 台 的 作 业。 如 可 行, 年 度

检 验 应 在 重 新 就 位 迁 移 过 程 中 进 行。    

2 . 1.2 年 度 检 验 范 围 限 于 绞 盘 或 锚 机 附 近 的 锚 泊 部 件。 根 据 平 台
上可 见 到 的锚 泊 部 件, 应 对 下 述情 况 给 予 特 别 注 意:          

锚 链 钢 丝 绳

— 掣 链 器 和 锚 机 链 轮 凹槽 ( 下 简— 变 平 的 钢 丝 绳；

称 链 槽 ) 处 锚 链 肩 部 的 磨 耗:— 断 裂 的 钢 丝 绳:

— 链 环 在 锚 机 链 槽 中 的 支 撑 状 况— 磨 耗 或 腐 蚀 的 钢 丝 绳。

验 船 师 应 确 定 在 过 去的12 个 月 内 锚 泊 系 统 是 否 经 受 诸 如: 断 裂、 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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械 损 伤、 连 接 卸 扣 松 开 以 及 锚 链 或 钢丝 绳 跳 动 等 情 况。      

如 果 年 度 检 验 表 明 可 见 的 锚 链 或 锚 索 损 伤 严 重 或 对 其 管 理 疏

忽, 则 应 进 行 更 广 泛 的 检 验。    

凡 发 现 以 下 典 型 损 伤 须 进 行 更广 泛 的检 验:    

锚链 钢丝绳

— 链 径 减 少 超 过8 ％；— 明 显 的 变 平 或 面 积 减 少；

— 横 档 脱 落；— 会 引 起 钢 丝 绳 损 伤 的 已磨

—4 级 链 横 挡 松 开； 损 绞 缆 筒；

— 会 引 起 锚 链 损 伤 的 已磨 损— 严 重 的 磨 耗 或 腐败  

锚 链 轮 ( 即 锚 机 滚 筒 ) 。    

2 . 2 特 别 检 验 应 以 约5 年 的 间 隔 期 进 行 并需 要 广 泛 的 检 查,通 常

应 在遮 蔽 水 域 内进 行。    

船 级 社 认 为 必要 时, 可 缩 短 两 次 特 别 检 验 的 间 隔 期。    

2 . 2. 1 特 别 检 验 目 的 是: 假 定 在 间 隔期 内 锚 泊 系 统 能 得 到 合 适 的

保 养 和 维 修 的 条 件 下, 应 确 保 在 下 一次 特 别 检 验 前 每 根 锚 链 能 实 施

其 预 定 的 用 途。    

2 . 2 .2 特 别 检 验 项 目应 包 括；    

(1 ) 仔 细 外 观 检 验 100 ％的 锚 链, 必 要 时 应 予 以 清 洁；    

( 2) 扩 大 的、 有 代 表 性 无 损 探 伤 检 验；    

(3) 尺 寸校 核。    

应对下 述 情 况 给 予 特 别 注 意:      

自上 次 检 验 以来 在 平 台 作 业 中 与锚 机 和 导链 器 经 常 接 触 的那 些

部 位 的 锚 链 ( 或 钢 丝 绳 ) 。 验 船 师 应 确 信 这 些 部 位 的 锚 链 仍 适 宜 在

锚 机 和 导链 器 处 使 用；    

连 接 卸 扣 的 松 开 程 度 和 销 锁 紧 装 置；    

全 部 锚 机 和 导链 器 链 槽 的 外 观 检 验， 并 特 别 注 意；    

— 链 槽 的 异 常 磨 耗 或 损 伤；    

— 链 槽 磨 耗 速 率， 包 括 链 环 与 链 槽 间 相 对 磨 耗 率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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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 链 环 和 链槽 的 不 匹 配 及 在 链 槽 中不 适 当 的 支 撑；

在 起 放 锚 操 作 中 的 锚 泊 系 统 的功 能 试 验, 并 特 别 注 意:

— 链 环 和／或 钢 丝 绳 及 连 接 卸 扣 在 锚 机 和 导 链 器 槽 上 平 滑 通 过；

—无 跳 链 或 其 他 不 规 则 情 况；    

应 对 约 占 全 部 链 环1 ％的 链 环 测 量 其 厚 度 ( 直 径 ) 。 选 取 的 链 环 应 大

致 均 匀 分 布 在 锚 链 工 作 段 中。 若 外 观 检 验 结 果 表 明 恶 化 程 度 过 分／极 少；

则 1: 述 百 分 数 可 予以 增 加／减 少；    

所 有 已使 用4 年 以上 的 肯 特 型 和 螺 栓 型 连 接 卸 扣 均 应 予 以 拆 开, 并 按

8.2 要 求 对 所 有 的 机 加 工 表 面 进 行 磁 粉 检 查。    

2 . 3 特 别循 环检 验    

或 者, 业 主 可 选 择 循 环 检 验。 循 环 检 验 系 指 提 供 一 根 额 外 的 可 在 岸

上做正 规 检 查 的 系 泊 缆, 并 以 该 系 泊 缆 按 照 年 度 或 其 他 合 适 的 时 间 表来

替 换 平 台 上 的 系 泊 缆。    

3 . 锚 检 查    

应 检 查 锚 冠、 锚 爪 和 锚 杆 的 损 伤, 包 括 裂 纹 和 弯 曲。 应 检 查 锚 卸 扣 销,

若 发 现 磨 损 或 弯 曲 过 大 应 予 以 更 换。 可 动 锚 爪 应 转 动 自如。    

弯 曲 的 锚 爪 或 锚 杆 应 根 据 批 准 的 工 艺 规 程 加 热 和 适 当 的 校 正, 其 后 还

应进 行磁 粉 检 查。    

4 . 锚 转 环    

虽 然 转 环 已 不 再 普 遍 采 用, 但 由于 啮合 转 环 螺 母 螺 纹 的 腐 蚀 已 造 成 锚

的 失 落。 这 些 螺 纹 应 予 以 仔 细 检 查, 若 发 现 有 严 重 的 腐 蚀, 则 转 环 应 予以

去除 或 更换 。    

5 . 锚 链 检 查衡 准    

5.1 所考 虑 的锚 链 类 型    

本 节 仅 适 用 于 横 挡 是 按 下 述 方 法 之 一 固 定 的"海 洋工 程" 或 " 石 油 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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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 级" 锚 链:    

— 链 环 闪 光 对 接 焊 附 近 机 械 压 牢 和 另 一端 填 角 焊。 ( 例 如

IACS R3 级 链 )*    

— 横 挡 两 端 均 为 机 构 压 牢 就 位 ( 例 如IACS R4 级 链 )**    

注：*—IACS R3 级 链 相 当 于CCS 《海 洋 工 程 锚 链 规 范》 中

CCSO M3 级 锚 链, 下 同。    

**—IACS R4 级 链 相 当于 《海 洋 工 程 锚 链 规 范》 中CCSOM4 级

锚 链, 下 同。    

其 他 类 型 的 锚 链 需 要 特 别 考 虑。    

海 工 锚 链服 役 环 境 要 比常 规 船 锚 链 的 服 役 环 境 更 恶 劣。 海 工 锚

链 遭 受 服 务 载 荷 的 作 用 时 间 也 较 长。 海 水 中循 环 载 荷 的 长 期 作 用 将

加 大 几 何 和 冶 金 缺 陷 对 疲 劳 寿 命 的 不利 影 响。 此 外, 从 统 计 观 点 而

言, 海 工 锚 链 链 环 数 量 的增 多 将 使 锚 链 更 易 于 破 坏。    

由 于 " 缺 口" 效 应, 例 如链 环 上 横 档 置 人 凹 槽, 以 及 高 强 度

钢, 如IACS R4 级 链 所 采 用 钢 材 的疲 劳 强 度 与 静 拉 伸 强 度 比值 要 比

IACS R3 级 链 所 采 用 典 型 低 强 度 钢 低, 海 工 锚 链 更 易 疲 劳 破 坏。    

5 . 2 磨 损 和 腐 蚀 引 起 链 环 直 径 减 少    

链 径 测 量 应 在 链 环 弯 曲 部 位 和 任 何 严 重 磨 耗 或 锈 坑 区 域上 进

行。 应 对 与 锚 机 或 导 链 器 链 槽 正 常 接 触 的 肩 部给 予特 别 注 意。    

最 小 横 剖 面 面 积 小 于 原 始 名 义 面 积 81% 的 链 环 应 予 以废 弃， 若

允许 修 复, 则 应 由 合 格 人 员 按 照 批 准 的 工 艺 规 程 进 行 修 理。    

注： 对IACS R 4 级 链, 不 允 许 施 行 焊 接 修 理 ( 见9. 5. 1 ) 。 链 径

减 少 10％等价 于 原 始 横 剖 面 面 积 的 81 ％。 应 相 隔 90° 进 行 两 次 链 径

测 量， 并 将 平 均 链 径 测 量 值 与 许 用 的 10 ％减 少 进 行 比 较。    

5 . 3 链 横 挡 缺 陷 的 修 复 或 更 换    

横 挡 在 链 收 放 过 程 中将 防 止链 打 结 或 扭 曲, 并 在 承 载 时 支 撑 两

侧 以减 少 拉 伸 和 弯 曲 应 力, 以延长 疲 劳 寿 命。 横 挡 脱 落 是 不 能 接 受

的。 脱 落 横 挡 的 链 环 应 予以 去除 或 按 认 可 的 工 艺 规 程 重 新 安 装 横

挡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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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3 . 1一 端 由 填 角 焊 固 定 的 横 挡    

如 果 横 挡 松 开 或 焊 缝 裂 开, 则 横 挡 可 能脱 落。  

横 挡若有任 何轴 向或 侧向移动是 不 能接受 的, 该环 必须 修复或 更换。    

链 环 不 允许 在 闪 光 对 接 焊 端 焊 接 横 挡。  

在 横 挡 闪 光 对 接 焊 端 处 横 挡 和 链 环 间 的 间 隙 超 过3mm ( 1/ 8 英寸) 的

链 环 应 考 虑 予 以 报 废。    

采 用 重 新 进 行 填 角 焊 来 闭 合间 隙 的 方 法 可 予以 考 虑, 但 应 参 见

本 条 中 的 注。    

应 尽 可 能 避 免 有 裂 纹 焊 缝 的 现 场 修 理, 否 则 应 由 合 格 人 员按 认

可 的 工 艺规 程 施焊。    

注: 对IACS R 4 级 链, 不 允 许 施 焊 修 理, 横 挡 两 端 均 靠 机 械 压 牢

就 位 的锚 链 仅 能按 认 可 的机械 " 挤压" 横 裆 复位 工 艺 规 程 予 以修 复。      

不 允 许 在 横 挡 两 端 施 焊, 在 链 环 闪 光 对 接 焊 缝 邻 近 的 横 挡 端 也

不 允 许 施 焊。 现 有 的 两 端 焊 接 的 横 挡 需 要 特 别 考 虑, 并 应进 行 专门

的 裂 纹 探 测 检 查。 一 般 将 要 求 降 低 闪 光 对 接 焊 缝 处 的 力 学 性 能, 并

须 经 沿 海 国 家 主管 部 门 的 批 准。    

5.3.2 靠 压入 配 合 和 机 械 锁 紧 的 横 挡    

定量链横 挡是 否松 开过大 是非 常困难 的。 轴 向移 动大 于2mm 的链 环

必 须 予以 " 挤压" 修理 或 去 除。 轴 向移 动 为1-2mm 的链 环 是 否 允许使 用

必须根据 平台作业海域 的环境 条件和 下 次锚链 检查 的预期期 限而定。    

不 超 过4mm 的 横 挡 侧 向 移 动 是 可 接 受 的。    

5 . 4 链 环 修 理    

裂 缝、 凹 坑 和 其 他 表 面 缺 陷 ( 不 包 括 焊 缝 裂 缝 ) 可 经 打 磨 去 除,

只 要 链 径 的 最 终 减 少 不 超 过7% D ( D 为 链 径 ) 以 及 横 剖 面 面 积 ( 由

于腐 蚀、 磨 耗 和 打 磨 引 起 面 积 减 少 ) 不 少 于 原 始 名 义 面 积 的81% 。

横 剖 面 面 积 应 按 相 隔 90° 测 量 两 个 直 径 的 最 小 平 均 值 计 算。    

表 面 缺 陷 不 能 靠 打 磨 去 除 的 链 环 应 予 以 更换。    

5.5 链 环 的 更 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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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 缺 陷 的 链 环 应 予 以 去除, 并 用 连 接 卸 扣 ( 即 连 接 链 环 ) 遵 照

下述 良 好 的 海 事 实践 予 以 更 换:    

替 换 连 接 卸 扣 应 符 合IACS W22 或API 2 F 的 要 求*    

注：*—相 当于CCS 《海 洋 工 程 锚 链 规 范》 第 三 章 第三 节 要 求。    

连 接 卸 扣 应 在 水 平 面 内 通 过 导 链 器 和 锚 机；    

因 为 连 接 卸 扣 的疲 劳 寿 命 比普 通 链 环 低 很 多,因 此 应 尽 可 能 地

少 用。 平 均 而 言, 两 连 接 卸 扣 至 少 应 相 隔 120m (  400 英 尺 ) ；      

如 果 大 量 链 环 应 予报 废 以 及 这 些 链 环 分 布 在 整 根 锚 链 中, 则 该

根 锚 链 应 以 新 链 替 换。    

6. 导 链 器 和 锚 机 的检 查— 锚 链 系 统    

6.1 导链 器      

检 查 应 验 证 所 有 导 链 器 在 其 正 常 操 作 必 需 的 全部 运 动 范 围 内 均

能 绕各自的Z 轴 转 动 自 如。 所 有 螺 栓、 螺 母 及 其 他 用于 固 定 导链 器 的

零 部 件 均 应予 以 检 查, 需 要 时 应 予 以 更换。    

导 链 器 与 船 体 的 连 接 应 经 验 证, 必 要 时需 进 行 无 损 探 伤 检 查。    

注: 存在着 由于固定螺栓螺纹腐蚀造成导链器轴上封板的松开, 并导

致导链器 设备严 重损伤及使 链和 导链 器跳动的情况。 因此应 检查固定螺栓

以保 证如果导链器处牺牲阳极系统不 起作用, 螺栓材料仍 不会先腐蚀。    

6.2 锚 机      

应 特 别 注 意 锚 机 的 掣 动 能力, 应 检 查 掣 链 器 及 将 载 荷 传 递 到 平

台 结 构 中 去 的结 构, 并 验 证 其坚固 性。    

6.3 链 槽 和 锚 链 支 撑    

位于 链 槽 内 的 链 环 仅 在 其 四 个 肩 部 区域 与 导链 器 相 接 触 以 避 免

链 环 内 出 现 危 险 的 弯 曲 应 力, 这 是 十 分 重 要 的。      

对 锚 链 支撑 的满 意 程 度 应 予 以 验 证, 必 要 时 链 槽 的 过大 磨 损 应

予以 修 理, 以 防 止进 一 步 损 伤 锚 链。    

锚槽 可按 由 导链器储 机制造 厂提供的标准工艺 规程焊补。一般， 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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槽的硬度应 比链 环稍 低些, 其工 艺规程必须对所用的锚链等级是专用的 。    

7.导缆 器 和 绞盘— 钢 丝 绳 系 统    

7 .1 导缆 器 见 前6. 1。    

7.2 绞盘    

应特别 注意对绞 盘的掣 动能力, 以及棘爪、 棘轮行刹 车设备的操作性

能应令 人满意。 传递载荷至平台结构 中去 的结构的坚 固性应予 以验证。      

钢 丝 绳 在 绞 盘 卷 筒 上 的 合 适 排 列 应 予 验 证 并 为验 船 师 满 意, 需

要 时 将 调 正卷 筒 和 排 缆 机 构。    

8. 锚 链 附 件 的 检 查    

8. 1一 般 要 求        

锚 卸 扣、 大 的无 挡 链 环、 转 环 和 连 接 链 环 应 进 行 外 观 检 验。

某 些 部 位 应 进 行 磁 粉 探 伤 检 查。 待 检 区 域 应 在 每 个 附 件上打上 清 楚

的 标 记。需 要 时 链 环 和 附 件 应 予 以 拆 开。 损 伤 的 附 件 按 现 场 验 船 师

的 要求 应予 更 换。 表 明 有 关 区 域 的 图 例 可 在API RPZI , 图6 中 找 到。

需 作 磁 粉 检 查 区 域 的一 般 性 指 南 如下 所 述:      

一连 接 卸 扣 本 体: 所 有 链 环 扣 加 工 面 和 打 磨 面 以 及 链 环 弯 曲 部

分 的 侧 面；    

— 连 接 卸 扣 横 挡: 仅 扣 加 工 面；    

— 连 接 卸 扣 销: 100 ％。      

疲 芳 认 为 是 衡 量 扣 加工 表 面 的关 键 衡 准。 在 其 余 表 面上， 外 形

应打 磨 光滑 , 并 在打磨 完工 后 即 刻 进 行 磁 粉 检 查。 通 常, 打 磨 完工

后 所 形 成册 槽 的 半 径 最 小 为20mm , 沿 链 环 轮 廓 线 的 凹 槽 氏 度应 大

于或 等于 其 深 度 的6倍。      

注： 磁 粉 捡 查 前 喷 砂 可 损 伤 机 加 工 面, 故 应 予 以 避 免。 应 采 作

其 他 清 洁 方 法。

最 大 许 用 打 磨 深 度 为7 ％ 的 公 称 链 径。

由于局部打 磨 和 全部腐蚀 磨耗的组合效应，打磨修理 处最小 允许横 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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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 面 积 为81% 的 名 义横 剖 面 面 积。    

由于 局 部 打 磨 和 全 面 腐 蚀 磨 耗 的 组 合 效 应, 打 磨 修 理 处 最 小 允

许 直 径 为 88 ％ 的 公 称链 径。    

全面 腐 蚀/ 磨 耗：由于 均 匀 腐 蚀 磨 耗 所 导致 的 最 小 允 许 横 剖 面

面 积 为81% 名 义 横 剖 面 面 积 ( 等 价 于直 径 均 匀 减 少 10% ) 。    

将连接链环两个半环锁紧在一起 的锥销在其 两端应与链环接触良好；

锥销大并没有上的钻孔凹孔应塞入铅条并锤 紧塞牢以防止锥 销松动    

重拼 装 后 的 松 动性。 任 何 重拼 装 后 松 动 的 肯 特 型 或 类 似 型 式 的

连 接 卸 扣 须 视 具 体 情 况 作 专 门 考 虑 后 才 可 予以 接 受。    

注: 拼全面之 间的松 动将 大大 降低连接 卸扣 的剩余疲 劳寿命。 沿横

挡 纵向超过0.5mm 的横挡 移 动也 可能 大大 降低连接 卸扣 的剩余疲 劳命。    

9 钢 丝绳 的检 验    

9 . 1 接 受衡 准    

接 受 衡 准 可 从ISO— 标 准4309 — 1981 ( E) 得 到。 进 一步 的 知 识 还

可从 API RPZI , 图 18 和 19 给 出 的 报 废 指 南 中 得 到。    

应 记 住ISO— 标 准4309 —1981( E) 主要 适 用 于 起 重 设 备 , 其 安 全

系数可 能 比 锚泊 钢 缆 高 。    

验船师 在 阐 明 钢 丝 绳 状 况 中 应极 其 小 心 。 状 况 明 显 时 接 受 或 拒

绝 是 比较 容 易 的。 但 两 种 状 况 之 内 的 " 灰 色" 区 域 是 难于 评 估 的。

验 船 师 必 须 根 据 所 有 获 得 的 证 据 作 出 正 确 的 评 估 和 技 术 判 断。    

通 常, 钢丝绳 的服役 年 限或时 间, 除 了作 为验船 师 在确 定 检验 范 围

时应 考 虑的 一个 因素外, 对接 受或拒 绝 钢 丝绳 并 没有 直 接 的关 系。

9.2 检 验 和 检 查

应进 行 100% 的 外 观 检 验 和 直 径 测 量。

9 . 2. 1 外 观 检 验 应 对 每 根 钢 丝 绳 锚 腿 验 证 和 记 录 下 述 项 目:

— 断 裂 钢 丝 的 性 质 和 数 量；

— 钢 丝 断 裂 在 接 头 处；

— 外 部 磨 耗 和 腐 蚀；

— 钢 丝 断裂 的 集 中 程 度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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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 变形 ；    

—股 断 裂；    

—接 头 面积；    

— 钢 丝 绳 直 径 的 减 少, 包 括 绳 蕊 破 断 或 挤 出。      

9.2 . 2 直 径 测 量 应 以 约 100m 的间 距 进 行, 并 应 由现 场 验 船 师来

决 定。 如 果 发 现 特 别 值 得 注 意 的 部 位, 检 验 可 集 中 在 这 些 部 位 上,

并 以 比 100 米 小 得 多 的 间 距 进 行 直 径 测 量。    

9 . 2 . 3 如 果 在下 层 部 位 中 表 明 存 在 严 重 的 内 部 腐 蚀 或 绳 蕊 的 可 能

断 裂 或 钢 丝 破 断, 应 视 实 际 可 能 性 进 行 内 部 检 查。 作 为 钢 丝 绳 内 部

检 查 的 指 南, 见API RPZI ,  2 . 3 . 6 . 3。    

9.3 钢 丝 绳 损 伤 指 南      

钢 丝 绳 失 效 原 因 可 从 所 见 到 的 钢 缆 损 坏 中 推 出。 钢 丝 绳 失 效 的

大 部 分 类 型 简 述 如 下。      

包 括 相 片 图 例 在 内 的, 较 详 细 的 资 料 可 从ISO— 标 准 4309—

1981 ( E) 和API RP2I 获 得。      

9. 3.1 接 头处 破 断 的钢 丝 表 示接 头处 存 在 高应 力, 这 可能 由接 头 安

装 错 误、 疲 劳、 过 载、 或 敷设、 回收 过程 中 的操 作 错 误 等 所 造 成      

(1 ) 分 散 型 破 断 钢 丝, 由 API   RP2I 图9 ～  12 说 明 之, 可 表 明 其 破

坏 的原因 。      

绳 股 顶 处 冠 部 断 裂 或 单 根 钢 丝 的 破 断 可 由过 大 的 张力、 疲 劳、

磨 耗 或 腐 蚀 所 造 成。    

过 大 的 张 力 可 由 钢 丝 断 口 的 颈 缩 所 表 明。    

疲 劳 由 断 裂 面 垂 直 于 钢 丝 轴 线 所 表 明。    

腐 蚀 和 磨 耗 可 由 钢 丝 横 剖 面 的 减 少 所 表 明。      

两 股 界 面 处 谷 部 断 裂 表 示 绳 股 绷 紧, 通 常 由 破 断 的 绳 蕊 或 使 绳

蕊 直 径 减 少 的 内 部 腐 蚀 所 造 成。      

谷 部 断 裂 可 能 由 高 的 载 荷、 紧 的 滑 轮 和 相 对 于钢 丝 绳 直 径 显得

太 小 的 滑 轮 所 造 成。    

(2)局部集 中在单根股 或相 邻股 中的断裂钢 丝可 因局部 损坏 所造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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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旦 形 成, 此 种 损 伤 通 常 将 更 为 恶 化。    

9 . 3 . 2 钢 丝 绳 直 径 的 变 化 可 由外 部 磨 耗、 钢 丝 间 或 股 间磨 损、 拉

伸 或 腐 蚀 所 造 成。 钢 丝 绳 直 径 的 局 部 减 少 可 表 明 绳 蕊 断 裂。 相 反,

钢 丝 绳 直 径 的 增 加 可 表 明 由腐 蚀 所 致 胀 大 了的绳 蕊。    

9. 3 . 3 钢 丝 绳 外 层 股 冠 部 处 磨 耗 可 根 据 腐 损 部 位 由 与导 缆 器、 平

台 结 构 或 海 床 间 摩 擦 所 造 成。      

钢 丝 绳 内 各 股 间 或 各 根 钢 丝 间 的 内 部 磨 损 是 由互 相 摩 擦 造 成

的, 并 因 钢 丝 绳 弯 曲 和 腐 蚀 加 速 磨 损。    

9 . 3 . 4 腐 蚀 减 少 横 剖 面 面 积 从 而 降 低 钢 丝 绳 强 度, 腐 蚀 会 招 致 应

力 裂 纹 的 不 规 则 表 面从 而加 快 疲 劳。 腐 蚀 可 由 下 述 情 况 表 征:    

导 缆 器 处 钢 丝 绳 直 径 将 变 小；      

静止 不 动 钢 丝 绳 直 径 实 际 上 将 增 大, 是 因 外 层 股 下 锈 蚀 所 致。

对 系 泊缆 , 直 径 增 大 是 很 罕 见 的。    

9.3 . 5 变 形， 即 钢 丝 绳 已 出 现 与其 正 常 结 构 不 同 的 变 化, 可 引 起

绳 中不 均 匀 的 应 力 发 布。 纽 结、 弯 曲、 摩 擦、 断 裂 和 变 平 是 钢 丝 绳

通 常 的 变 形。 稍 有 变 形 钢 丝 绳 的 强 度 损 失 不 大。 严 重 的 变 形 可 加 快

钢 丝绳 的 退化 , 并 导致过 早 的破 坏 。    

9.3 . 6 热 损 坏, 虽 然 它 在 锚 泊 钢 缆 正 常 营 运 中 很 少 发 生, 仍 可 用

变 色 来 表 明。 对 由 过 高 或 过 低 温 度 造 成 的 损 坏 应 给予 及 时 的 注 意。

除 了已 知 非 常 低 的 温 度 对 润 滑 剂 会 产 生 有 害 的 影 响 外, 其 对 钢 丝 绳

的其 他 影 响 尚不 清 楚。    

10 . 参 考 文 献    

10.1 钢 丝 绳    

API RP2I 和ISO— 标准4 309 — 1981 (E) 。 ( 关 FISO 标 准, 见9 .1 )    

10.2 锚 链      

API RP2I " 浮 式 钻 井 平 台 锚 泊 部 件 营 运 检 查 的 推 荐 标 准 "

( Recommended Practice f or in －Service I nspection o f M ooring

Hardware f or F loating D rilling U nits) 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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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录: API RP2I有 关 内 容 及 图 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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